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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72          证券简称：伟测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3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2024年度新增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

生产经营业务的范畴，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交易风险可

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的情况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伟测科技”）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4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前次日常关联交易执行遵循自愿、有偿和公平的商

业原则，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有积极的影响，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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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关联方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公平、公开、公正、合理地协商交易价格。上述日

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综上，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本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4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陈凯回避表决。 

（3）监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4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主要为涉及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的关联交易业务，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

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上述议案的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5）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

回避表决。 

2、本次 2024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次拟对公司 2024 年度（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期间”）与关联方的日常交

易情况进行新增的预计。本次交易期间日常关联交易新增的预计和执行情况详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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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2024 年

度已预

计金额

（万元） 

2024 年

度本次

新增预

计金额

（万元） 

本次新

增预计

金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本年年

初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

与关联

人累计

已发生

的交易

金额

（万

元） 

2023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2023

年实际

发生金

额占同

类业务

比例 

合计预计

金额与

2023年实

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

品 

强一半导体

（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 

240.00 260.00 4.64% 0.00 269.81 4.81% 不适用 

上海季丰电

子股份有限

公司 

20.00 80.00 1.43% 0.00 0.32 0.01% 不适用 

圆周率半导

体（南通）

有限公司 

20.00 80.00 1.43% 0.00 14.05 0.25% 不适用 

小计 280.00 420.00 7.49% 0.00 284.18 5.07% —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

务 

普冉半导体

（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2,160.00 5,840.00 7.93% 819.08 2,928.52 3.98% 

基于实际

业务所需

进行的预

计 

中微半导体

（深圳）股

份有限公司 

75.00 325.00 0.44% 29.69 147.93 0.20% 不适用 

核芯互联科

技（青岛）

有限公司 

90.00 410.00 0.56% 0.97 78.63 0.11% 

基于实际

业务所需

进行的预

计 

小计 2,325.00 6,575.00 8.93% 849.73 3,155.08 4.29% — 

合计 2,605.00 6,995.00 — 849.73 3,439.26 — — 

注 1：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相关预计金额体现在上表“2024 年度已预计金额”一列中。 

注 2：为避免构成 2024 年度盈利预测，本次新增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2023 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营业收入或采购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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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本年年初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未经审计； 

注 4：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3、前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公司

2023 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

情况详见下表：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3 年度

预计金额

（万元） 

2023 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强一半导体（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269.81  不适用 

上海季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0.32  不适用 

圆周率半导体（南通）有限公司 - 14.05  不适用 

小计 400.00 284.18  —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2,928.52  不适用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47.93  不适用 

核芯互联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 78.63  不适用 

小计 3,200.00 3,155.08 — 

合计 3,600.00 3,439.26 — 

注 1：公司已离任董事祁耀亮于 2022 年 7 月开始担任圆周率半导体（南通）有限公司

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圆周率半导体（南通）有

限公司因此成为公司的关联方，相关关联交易金额未达董事会审议标准。 

注 2：公司董事陈凯于 2023 年 4 月开始担任核芯互联科技（青岛）有限公司董事，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核芯互联科技（青岛）有限公司因

此成为公司的关联方，相关关联交易金额未达董事会审议标准； 

注 3：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冉股份”） 

（1）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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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法定代表人 王楠 

注册资本 75,515,285.00 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 年 1 月 4 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江路 5005 弄 1 号 9 层整层（实际

楼层 8 楼） 

主营业务 

半导体、集成电路及相关产品的开发、设计、销售，网络科技、计

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 王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总资产 211,455.51 

净资产 192,496.77 

营业收入 112,705.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07.50 

注：普冉股份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来源于普冉股份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陈凯担任普冉股份董事，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15.1 条第（十五）款对上

市公司关联人的认定。 

（3）履约能力分析：普冉股份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科创板上市公司，

前次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半导”） 

（1）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周彦 

注册资本 40,036.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 年 6 月 22 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三路 91 号景兴海上大厦 2101 

主营业务 

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产品、电子及电子相关产品的设计、技术开

发与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实际控制人 YANG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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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总资产 314,369.76 

净资产 296,565.03 

营业收入 71,356.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83.43 

注：中微半导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来源于中微半导于 2024 年 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陈凯担任中微半导董事，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15.1 条第（十五）款对上

市公司关联人的认定。 

（3）履约能力分析：中微半导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科创板上市公司，

前次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3、核芯互联科技（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核芯互联”） 

（1）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核芯互联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胡康桥 

注册资本 3,054.780391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 年 12 月 7 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一路 1 号 D2 楼 2701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

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销售；电子元器件

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

统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主要股东 胡康桥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 
公开资料未披露上述关联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陈凯担任核芯互联董事，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15.1 条第（十五）款对上

市公司关联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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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核芯互联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前次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4、强一半导体（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一股份”） 

（1）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强一半导体（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 周明 

注册资本 9,716.941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28 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东长路 18 号 39 幢 2 楼 

主营业务 

研发、加工、生产、销售：半导体产品、集成电路测试设备、计算

机软件，并提供相关产品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服务；半导体芯片、连

接器、继电器的销售及售后服务；从事上述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周明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 
公开资料未披露上述关联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已离任董事祁耀亮担任强一股份董事，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15.1 条第（十五）

款对上市公司关联人的认定。 

（3）履约能力分析：强一股份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前次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5、上海季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季丰电子”） 

（1）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季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郑朝晖 

注册资本 11,558.6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 年 7 月 7 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友东路 258-288 号 2 幢 101 室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子元器件零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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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量技术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 郑朝晖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 
公开资料未披露上述关联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已离任董事祁耀亮担任季丰电子董事，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15.1 条第（十五）

款对上市公司关联人的认定。 

（3）履约能力分析：季丰电子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具有良好的

履约能力。 

6、圆周率半导体（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周率半导体”） 

（1）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圆周率半导体（南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 周明 

注册资本 3,231.6763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 年 4 月 27 日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南通高新区康富路 898 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设

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设

计；机械设备研发；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周明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 
公开资料未披露上述关联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已离任董事祁耀亮担任圆周率半导体董事，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15.1 条第（十

五）款对上市公司关联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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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圆周率半导体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具有良

好的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对 2024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或提供劳

务。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均系公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

的日常经营行为，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与上述关联

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等市场原则。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21 年 5 月，公司与普冉股份签署了《测试服务合同》，就公司为普冉股份

提供集成电路测试相关业务的服务内容、交货、付款、验收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协议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11 日，若届时双方未订立新合同，则该合同继续有效。 

2022 年 6 月，全资子公司南京伟测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伟测”）与普冉股份签署了《测试服务合同》，就南京伟测为普冉股份提供晶圆测

试、芯片成品测试过程中的服务内容、交货、付款、验收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

议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 9 日，若届时双方未订立新合同，则该合同继续有效。 

2023 年 8 月，全资子公司无锡伟测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

伟测”）与核芯互联签署了《测试服务合同》，就无锡伟测为核芯互联提供晶圆测

试、芯片成品测试过程中的服务内容、交货、付款、验收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

议有效期至 2026 年 8 月 13 日，若合同期限届满前 30 日内双方未以书面形式终

止本合同或订立新合同，则本合同继续有效。 

2024 年 2 月，公司与中微半导签署了《委外加工合同》，就公司为中微半导

提供晶圆测试、芯片成品测试过程中的服务内容、交货、付款、验收等事项进行

了约定，协议有效期至 2027 年 2 月 20 日，若合同期限届满前 30 日内双方未以

书面形式终止本合同或订立新合同，则本合同有效期自动延续，每次自动延期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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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已签署合同外，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按照业务实际开展情况与相

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关联交易协议或执行具体的业务订单。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交易是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为正常的生产经营所

需。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

相互独立，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合理确定。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的交易行为

能够充分利用双方的产业优势，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 

伟测科技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4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

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伟测科技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4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2 日 


